附件2：
长春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计划申报书

申报单位:                      （盖章）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手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长春市科学技术局制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
申报单位情况

	单位

名称
	
	成立时间
	

	主管

单位
	
	注册资金（万元）
	

	负责人

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电话
	传真

	
	
	
	
	
	
	

	孵化器资金情况（至2016年底）
	投资总额
	至2016年底

	
	
	政府投资
	社会投资
	自筹资金
	贷款

	单位：

万元 
	
	
	
	
	

	孵化器资产状况
（万元）
	固定资产
原值
	至2016年底

	
	
	新增值
	固定资产净值
	流动资产总额
	无形资产
	长期投资
	年末
负债
	孵化资金总额

	
	
	
	
	
	
	
	
	

	孵化器管理人员状况
	人员总数
	至2016年底

	
	
	博士
	硕士
	本科
	大专
	其他

	
	
	
	
	
	
	

	孵化器总收入来源
	总收入
	至2016年底

	
	
	综合服务收入
	投资收入
	成果转让收入
	其他收入
	净利润
	上缴税金总额

	2016年度
（万元）
	
	
	
	
	
	
	

	孵化场地使用状况（万平方米）
	已建场地总面积
	其中
	待建场地用房

	
	
	办公用房
	企业用房
	服务用房
	其他
	

	
	
	
	
	
	
	

	孵化器孵化企业
状况
	在孵
企业数
	高新技术
企业数
	2016年新增企业数
	在孵企业人员数
	大专
以上
	留学
人员

	2016年底
	
	
	
	
	
	

	在孵企业行业
分布状况
	电子信息
	先进制造
	生物医药
	新材料
	节能环保
	现代农业
	其他

	（单位：家）
	
	
	
	
	
	
	

	在孵企业     
 经济状况
	总收入
	工业
总产值
	工业
增加值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
	高新技术
产品增加值
	净利润
	上缴
税金

	2016年度（万元）
	
	
	
	
	
	
	

	孵化企业贡献  
情况
	毕业企业    累计数
	2016年度
毕业企业数
	毕业企业累计就业人数
	毕业企业累计
销售收入
（万元）
	毕业企业累计工业总产值
（万元）

	
	
	
	
	
	

	在孵企业高新技术产品研发
和专利
	科技研发项目数量（项）
	在孵企业研发经费主要来源

	自主研发产品数量
	专利
申请数
	专利
授权数
	发明专利授权数
	
	政府
资金
	企业
资金
	自有
资金
	其它
渠道

	
	
	
	
	
	
	
	
	


	申报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开发区推荐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市科技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清单
1、《科技企业孵化器申报书》（见附件2）；
2、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验原件）；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验原件）；

4、孵化场地证明材料和孵化场地功能划分图（采取租赁、合作等方式形成的孵化场地，需提供产权方产权证明和相关协议文件）；
5、孵化企业（项目）和毕业企业（项目）情况表，包括自主知识产权清单、人员清单及有关证明材料；
6、孵化器运营管理团队人员清单、接受孵化器专业培训的管理人员清单及证明材料；
7、开展包括创业咨询、辅导和技术、金融、管理、商务、市场、国际合作、知识产权、法律和项目路演等方面服务的说明和证明材料；
8、所聘任创业导师的清单及聘任协议，以及其他相关的证明材料；
9、所设立的孵化基金的章程、验资证明、投资案例、投资合同等有关证明材料；

10、其他需提供的证明材料；

